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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高
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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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此
計
劃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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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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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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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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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
造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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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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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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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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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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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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妬
良
好
總
統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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妹
今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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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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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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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愛
秀
考
華
曾
對
欣 

指
出•
时
爲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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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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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二
百
年
前
渙
須
之
大
憲
章
雷
國
獨
立
宣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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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翼
芯
豪
丁
筠
斤
斤
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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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近
來
之
大
西
洋
憲
聋
更
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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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-
重
各
民
族
自
由 
。

淡
定
其
所
賴
於
生
存
之
政
府
形
式
之
權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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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合
帔
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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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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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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搴
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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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權
利
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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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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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根
據
友
妙
之
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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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
断
而
觀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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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保
障
人
權
。維
維
國
冢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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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盎
之
瘀
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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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務
吿
即
您
，
昭
然
若
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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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
以
天
肓
大
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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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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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家
獨
立
自
主
之
運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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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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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政
治
權
利
之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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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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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國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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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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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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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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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寸
祀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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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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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)
實
産
勞
工
保
藤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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芮
)
舉
就
各
国
社
會
福
利
事 

業
。
以
銘
到
人
心
及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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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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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僑
務
方
面
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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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要
精
露
團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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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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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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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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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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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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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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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僑
民
人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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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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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
國
富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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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行
國
民
外
交
。
使
僑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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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當
地
人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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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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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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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切
之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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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彼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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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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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化
交
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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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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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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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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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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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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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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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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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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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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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不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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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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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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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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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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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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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
理
事
之
三
大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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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向
謂
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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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而
不
渝
。
闕
澄

貧
富
懸.妳
。
激
起
社
會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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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開
列
細
節
如
左
。

(
甲
)
澈
底
舉
辦
全
國 

財
康
總
登
記
。
並
確
定
松
人 

土
维
及
資
産
最
高
限
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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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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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用
種
種
方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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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農
業
生
產
。
以
發
展
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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縛
濟
二
丙)
厲
行
保
護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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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止
外
貨
碩
銷
。
以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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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族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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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不
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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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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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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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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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及
外
國
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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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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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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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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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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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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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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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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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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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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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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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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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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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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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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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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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冷
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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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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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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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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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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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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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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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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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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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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絲
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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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解 

薔
會
竇
宓
全
回
選
舉
。 

布
着
卅
翥
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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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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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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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訪
閒
、
飞
，.，用
石
乐
鹏

之
。
務
求
家
   

W
領11

冊整一

。
中
權
獨
立"
。墜

奮
•;■.•
•.

n
J

統
一
意
志?
集■

  

*

营
 

力
更
生◎
內
謀̂

^

鈴

建
國
家.依
富leeM

R

 

、和
誓
育
臻
世
界

5

:

本
居
代
表
关
国
 1

一
品
一
决 

.I 域
 1

欝
  

»

〈

演
-?

—
-

一
鹽
黑E

切
漣
会
旗
域

.需
要
。

二
本
黨
現
處
鳍
舞
畫
)

备
淤
祖
豊
 »

<

学
 

量
。
大
有
鞭
長
常
渡
異
選
可 

- 

但
孟
子
磬
 1

院
强
 

。
予
何
人
也
。  

-* 賀
渚
筌
 

是
。
而
顧
炎
武
亦
目*,
齧
』 

家
興
亡
。
匹
夫
匹
城
氯
響
： 

焉
^
^
律
比
。̂
^
^
^
 

所
在
。焉
能
坐
視2
8
哇

陷
溺j
而
不
救
。
：
」
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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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本
黨
現
通
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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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接
參
政
之
時
際
内
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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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
立
其
善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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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
評
豊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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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位
。
以
冀
常
霓
胃③
育
增 

善
而
囘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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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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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人
人
有
共
浅
斐
一
菱
痛
侵 

體
。
固
如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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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段
堅
持
自
直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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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神
與
態
度
，對
於
國
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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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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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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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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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會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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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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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 
一 无
运
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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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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澈
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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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大
美
德
。
以
進
像
恥■
已 

欲
立
而
立
人
。已
欲
遊
誓
 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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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樣
。
遵
守
淇
寰
竇
之. 

主
義
與
黨
綱
。
亂
给
藩
紫
鬻 

及
民
主
人
士
摹■
装
政
: 

治
之
實
現
。 1
 寒
 

W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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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業
之
推
行
由
靈
盟
浜
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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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
力
。
區
區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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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 

社
我
勉
。
用
掬
赤
慧
辭
 

宣
言
。
邦
人
君
子
。攀«
察

焉
。s

w
m
c
^
m
c
^
. 

將核子彈殿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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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軍地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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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爲
裁
軍
第
一
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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